
采购需求

（如本章内容与招标文件其它章节内容有冲突，应以本部分内容为准。）

一、采购标的

2024年珠江流域五省区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监测系统运行维护

项目。

二、商务要求

1. 交付（实施）的时间（期限）和地点（范围）

中标公示期满后签订合同之时，中标人需向业主提交实施方案，经业主认可

后组织实施。2024 年 12 月底前完成工作任务。

投标人必须按照上述总体进度要求细化工作任务，制定项目实施计划表，并

提出合理有效的保障措施。不符合上述工期要求的，将作为未实质性响应的投标。

2. 付款条件（进度和方式）

第一次支付：合同总额 80 %，付款条件及时间：合同签字盖章确认生效后、

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合同总价款 80 %的正规发票，七个工作日内支付。

第二次支付：合同总额 20%，付款条件及时间：乙方通过甲方组织的中期评

估、甲方收到乙方开具的合同总价款 20%的正规发票，七个工作日内支付。

3. 售后服务（质保期）

乙方应免费提供不少于 6个月的质保期，质保日期为合同验收至下一年度运

维实施前。该质保期内，乙方负责保障珠江流域五省区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自动

监测设备及监测站附属设施的完好和正常运行，并负责省、市两级地下水信息系

统正常运行，质保内容包括且不限于设备故障处理及更换、设施维修维护、监测

站复原和迁建等。

三、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采购内容：根据《水利部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4 年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

运行维护和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的通知》（办水文〔2024〕117 号）的任务安排，

严格执行水利部《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运行维护管理办法》（水信

息〔2018〕322 号）、《水利部水文司关于进一步加强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运行



维护的通知》（水文地函〔2019〕35 号）、《关于全国地下水监测资料整编刊

印有关事项的通知》（水文中心〔2019〕22 号）以及《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标

准》（GB/T 51040-2023）等有关规定，开展 2024 年珠江流域五省区国家地下水

监测工程（水利部分）监测系统运行维护项目。珠江流域广东、广西、福建、海

南、云南五省区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共有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其

中，广东省有 96 个地下水监测站，广西省有 124 个地下水监测站，海南省有 75

个地下水监测站，云南省有 173 个地下水监测站，福建省有 55 个地下水监测站。

具体工作任务和简要技术要求如下：

1）开展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全年信息报送。

2）看护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设施设备，保证监测站资产安全。

3）现场校测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自动监测仪器至少 1 次，纳入全国地下水

超采区水位变化通报的 9个代表站需要每季度校测，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或因水毁

等不可抗力因素应及时加密校测。井深测量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至少 1次。

4）开展不少于 131 个地下水监测站透水灵敏度及，37 个地下水监测站的监

测井清淤洗井,不少于 3个地下水监测站监测井修复。

5）按照有关要求提供备品备件服务，其中 RTU 电池不少于 156 块、水位计

不少于 35 套。及时维修出现故障的水位计。

6）及时做好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通信保障和相应的设备维护。

7）及时做好地下水监测站井口保护装置等附属设施应及时养护维护。

8）及时完成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监测资料整编与刊印。

9）及时做好所在省级地下水监测中心系统运行维护。

2. 服务内容及要求/货物技术要求

1、信息报送。全年开展水位、水温监测信息报送，均采用“采六发一”方

式，每日 8 时、12 时、16 时、20 时、24 时、次日 4 时采集监测要素，次日 8

时发报一次；自动监测数据月到报率和交换率应不低于 95%、信息完整率应不低

于 90%；复核并及时更新监测站基础信息，确保高程等信息准确；全年运行维护

量化考核评分不低于 90 分。如监测站受不可抗力因素出现监测功能缺失或停止，

应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及时组织开展人工监测，确保月到报率。



2、看护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设施设备：建立与看护人员沟通渠道和台账，

掌握监测站看护状况、资产损毁情况，并及时维修，保证监测站资产安全；及时

给看护人员发放足额看护费用，并应有看护人员、地市分中心现场人员签字确认。

看护费按照有关规定发放。

3、现场校测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自动监测仪器：对 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自

动监测仪器现场校测至少 1次，纳入全国地下水超采区水位变化通报的 9个代表

站需要每季度校测，监测数据出现异常或因水毁等不可抗力因素应及时加密校测，

通过运维 APP 及时记录校测情况并上传影像资料。通过对比现场人工实测水位数

据与自动监测设备采集水位数据的方式对设备进行校测。开展 523 个地下水监测

站监测井井深测量至少 1次，井深测量采用经过国家计量鉴定的测绳或自动测井

深设备进行测量，记录测量结果，需对比分析造成井深变化的可能原因。当井内

有异物影响井深时，宜采用打捞工具捞取落物，再进行测量。进行洗井清淤的监

测井应在洗井前后分别测量井深。

4、开展不少于 131 个地下水监测站透水灵敏度试验，对有水质采样任务和

其他需要情况的监测井，应安排一次透水灵敏度试验。当向井内注入灌水段 1m

井管容积的水量，水位复原时间超过 15min 时，应进行维护性洗井抽水，洗井抽

水时间应避开每日监测数据采集时间。除规定任务外，2023 年透水灵敏度测试

不合格的监测站应安排至少一次。

开展不少于 37 个地下水监测站的监测井清淤洗井：按照《地下水监测工程

技术标准》，在井深测量和透水灵敏度的基础上，当出现井底深度小于滤水管顶

部以下 5 m 或井内水深小于 2 m 情况之一时，应通过洗井等方式进行清淤。清淤

应至井底部，清淤后井内沉淀应不高于沉淀管顶部或最下端滤水管底部。优先选

择地下水通报代表站。

开展不少于 3个地下水监测站的监测井修复：按照《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标

准》，包括监测站设计、钻探施工、物探测井、成井、抽水试验与水样采集、坐

标高程测量、监测井保护与监测仪安装、监测井验收等，达到监测井原设施建设

标准和质量要求。

5、按照有关要求提供备品备件服务，其中 RTU 电池不少于 156 块、水位计

不少于 35 套：根据《地下水监测工程技术标准》，监测设施发生故障时，应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故障处理修复，不能修复的故障，应及时使用备品备件或更换

设备。

6、通信保障和设备维护：对运行状况异常的设备、有破损的附属设施进行

修复，对出现故障的监测仪器及时进行处理，保证各监测站监测数据的正常采集

和传输。故障处置完成后应填写故障处置记录表，及时记录故障处理方法、做好

故障处置总结，并定期进行统计分析。通过运维 APP 及时记录故障处理情况并上

传影像资料。

7、加强井口保护装置等附属设施养护维护：保证保护筒外观整洁，对监测

站保护筒外表漆面处理，要求打磨除掉原有漆面及铁锈，防腐处理后喷漆，作业

过程应在无风沙无雨天气条件下进行；对遭到破坏的水准点、指示桩、标示牌等

辅助设施进行维修或重建。通过运维 APP 及时记录故障处理情况并上传影像资料。

8、523 个地下水监测站监测资料整编和刊印，采用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

利部分）统一开发的地下水监测信息整编系统完成资料整编工作；按照《水利部

办公厅关于做好 2023 年国家地下水监测系统运行维护和地下水水质监测工作的

通知》（办水文〔2023〕86 号）要求，每月 15 日前完成上月整编任务，做到“日

清月结”，并及时完成信息交换，年度地下水监测资料整编成果应按照甲方的时

限要求完成交换入库；按照《全国地下水监测资料年鉴刊印大纲》要求，开展年

鉴 2023 的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等 8卷刊印工作。

9、所在省级地下水监测中心系统运行维护管理：包括数据接收与处理、数

据交换、业务应用系统、网络与基础运行环境、信息安全体系等，监测站监测信

息和设备工况、系统运行日常监控，提供 7×24 小时系统运行维护管理，保证系

统正常运行。监测中心系统按照信息系统安全三级保护标准开展运维工作。

3. 验收标准

1、提供 2024 年珠江流域五省区国家地下水监测工程（水利部分）监测系统

运行维护项目实施方案，纸质版 2份，电子版 1份。

2、项目执行工作报告及有关附件（内容包括巡检、比测、维修报告、校测、

井深测量、设备维护等现场记录，系统到报率、完整率、交换率等统计），纸质

版 2份，电子版 1份。

3、珠江流域五省区地下水省级平台运维记录汇总和中心业务软件巡查记录，

电子版 1份。



4、全国地下水监测资料年鉴 2023 广东、广西、福建、海南、云南等 8卷，

按有关要求寄送甲方 3套，5省区水文机构各 1套，电子版 1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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